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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新问题，特别是著作权问题，以促进技术进步与

法律秩序的和谐共生。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和逻辑推理等方法，全面分析人工智能生成物的

著作权问题。结果：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生成物具有成为著作权作品的潜力，但法律地位尚未明确，著

作权归属存在争议。结论：建议立法机关明确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地位、著作权归属及权利行使规则，

加强国际合作，构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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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emerging issues in the field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articularly copyright issues, concerning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ly generated content, in order to fa-
cilita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legal order. Methods: Employ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case analysis,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
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opyright issues surrounding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ly generated content. 
Findings: The study finds that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ly generated content has the potential to qualify 
as copyrightable works, yet its legal status remains unclear, and there are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the ownership of copyright. Conclus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legislative bodies clarify the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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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of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ly generated content, determine the ownership of copyright, and es-
tablish rules for the exercise of rights. Additionall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hould be strength-
ened to build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that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ti-
ficial intelligenc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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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大型语言模型如 ChatGPT 等的兴起，人工智能生成物与著作权作品的概念日益接近，引发学界

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保护的广泛讨论。本文旨在探讨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著作权、能否成为权

利主体、权利归属等关键问题，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期在保护创作者权益的同时，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

健康发展，使技术进步与法律秩序相协调。 

2. 著作权视角下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属性判定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的独创性和智力成果是获得保护的关键要素。在英美国家，对作品

的独创性要求较低，但这些国家强调作者的人身权，因此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这些国家也难以得到保护。

然而，本文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仍不能完全脱离人类，在目前的著作权法体系下，人工智能机器人创

作的作品仍需依附于人类。在此，本文将着重研讨创造性的哲学问题，并从知识产权法哲学的角度分析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从而确立了符合著作权保护标准的人工智能作品及其独创性标准。 

2.1. 著作权法中的作品 

大部分国家的著作权法要求作品需具备独创性和具体表现形式以获得保护，而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

尽管在文学、艺术等领域展现出创意和表现力，但因著作权法强调作品背后的人身属性，其独创性和智

力成果是否符合保护条件存疑，且这些作品在生成过程中依赖人类的智力投入和审美影响，故在当前法

律框架下，人工智能作品被视为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而非独立的创作主体。 
创造性概念复杂且难以直接分析，其研究跨越心理学与知识产权法哲学等领域。一种理论认为创造

是个性化过程，强调个人理性和独立性；另一种观点则视个人在从属地位，认为创造依赖团体和客观力

量。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传统和社会对个人创造力的影响。事实上，创作者的作品深受所处时代

和文化的影响，同时他们也可能成为规则的破坏者或新规则的创立者。人工智能的创作虽基于人类智慧，

但也能无限制地吸收和整合知识，转化为产品。因此，创造性理论应承认个人主动创造能力，并考虑个

人与团体互动的重要性。 
《伯尔尼公约》定义了“独创作品”并强调其背后需有自然人存在。欧洲与英美法系在著作权法上

存在差异，但欧盟在人工智能创作物的著作权保护上持积极态度，其最高法院提出“智力创作”标准。

美国则逐渐采用“最低独创性”标准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欧盟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立法报告》建议保

护人工智能技术产生的新创作，以激励创作并考虑所有形式的创作品。随着人工智能生成物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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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保护变得必要，以避免公共领域侵占和保障权利人权益，同时鼓励技术创新。尽管有人担忧人

的主体地位，但现有知识产权体系并未构成威胁。 

2.2.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属性判定 

在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属性，存在以下三个主要观点：1) 英美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是，

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客观上达到最低限度创造性的标准，那么它可以被视为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的作

品；2) 尽管人工智能生成物在外观上可能与人类创作的作品无异，但它们本质上是在程序设计者的协助

下，基于大量吸收的外界已有作品生成的，并不体现任何人类创作者的独立个性，因此将其认定为作品

在法律上没有依据；3)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应受到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还是应被归入公共领域，更像是一

个政策层面的选择问题，各国应根据自身国情，充分权衡这部分创作物进入市场后可能引发的财产纠纷

的利弊，以作出决定[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著作权法中对独创性的要求经历了变化，从强调

自然人的独创性逐渐转变为对作品客观独创性的要求。这种转变使得作品只要在客观上符合最低程度的

独创性要求，就可以获得著作权保护。在 2009 年的美国 Schrock V. Learning Curve 案例中 1，法院采用了

最低独创性的判断标准，认为只要新作品与公有领域或其他现有作品相比，体现出了足够有表现力的变

化，就能够满足“最低创造性”的要求，从而获得版权保护。然而，有人反对将著作权赋予人工智能生成

物，认为人工智能缺乏人类作者的灵魂和精神，而著作权所保护的作品内涵在于人类独特的思想。但实

际上，著作权也保护了计算机软件等科学领域的成果，这些作品的特点就是不会体现作者的人格、灵魂

或审美特征，但其背后的法人和组织依旧也受到著作权的保护。此外，主观个性在独创性中的表现往往

模糊不清，难以界定。因此应选择更客观的标准来判断作品的独创性。 

3. 人工智能创作行为的主体性分析 

现行法律禁止将人工智能视为著作权主体。但随着人工智能的算法和学习能力显著提高，其在创作

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人类在其中的创造性贡献相对减少。因此，在确定著作权归属时，可以考虑人

工智能在创作中的实际参与程度，并探讨在人类参与极小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赋予人工智能著作权意义

上的主体资格。 

3.1. 人工智能人格肯定说 

肯定观点认为，若人工智能在互动能力、学识、认知、意向性和创意等方面达到一定水平，它们功

能上可接近人类，因此有可能作为法律主体。历史上，法律主体资格曾随着社会发展而扩大，如奴隶、

黑人和女性的权利变化，因此应以发展眼光看待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可能

对社会发展有所反应，但需深入分析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此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创作能力对社会有益，

应受版权保护，承认其法律地位有助于吸引投资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并且现行法律需适应人工智能时代

的挑战，若法人可为作品作者，智能机器人也应享类似权利。主要代表学说有以下几种：1) 电子人格说：

主张为高级人工智能创设“电子人格”法律地位，使其能对损害负责。此学说区分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

智能，前者具电子人格，后者保持“物”的法律地位。欧盟和日本在立法上支持此概念；2) 人格拟制说：

通过法律技术手段将人工智能视为具有法律主体资格的实体，类似法人和胎儿。这种拟制使人工智能获

得与其他法律主体相等的权利能力；3) 代理人说：认为人工智能可作为所有者的代理人。此观点在《欧

盟机器人民事责任法律规则》中得到探讨，提出“非人类的代理人”概念。当人工智能达到类人层级时，

 
1Schrock V. Learning Curve Int'l, Inc., 586 F.3d 513,516-17 (7th Ci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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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视为具有平等主体地位；4) 有限人格说：主张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独立法律人格，但其权利能

力与自然人和法人不同，不具备承担完全责任的能力。此学说试图在赋予法律主体地位和完全否定之间

找到中间点[2]。 

3.2. 人工智能人格否定说 

在考虑 AI 的法律地位时，必须考虑法律的本质是服务人，法律的更新和迭代要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和

立法目的。AI 与法人在本质上有显著区别，AI 依赖于实体的储存、计算、输出方式，而法人则是法律实

体，其行为背后有明确且相对固定的可追责自然人。《欧盟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立法报告》与《欧盟机器

人民事责任法律规则》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报告强调保护人类权益，鼓励人类利用 AI 进行创作，否定 AI
的主体资格，而《法律规则》则认为达到人类级别的 AI 应具有法律主体资格，能在一些领域完全替代人

类工作[3]。对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对于 AI 的法律地位和知识产权的赋予，应在鼓励创新和保护

人类权益之间找到平衡，同时考虑到 AI 的发展对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影响。 
本文认为人工智能在著作权领域面临权利归属、法律地位、责任承担三大核心议题。尽管存在关于

人工智能生成物与现有法律兼容性及责任划分的讨论，但分析表明最终责任和权利仍归属于人类。因此，

无需通过授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地位来解决这些问题，可通过合同等方式约定权利归属。同时，从实用

主义角度看，赋予人工智能主体资格面临复杂问题，且当前人工智能的自我认知和能力尚未超越人类。

根据《欧盟机器人民事责任法律规则》，应强调人类在自主人工智能中的参与度。综上所述，当前无需

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知识产权法律政策应寻求平衡以促进创新[4]。并且，当前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

虽与人类作品难以分辨，但其创作过程基于算法和模型训练，缺乏独创性和自主延伸性。艺术作品中的

细节、典故和情感等是人工智能难以理解和传承的。因此，人工智能在法律上不具备主体地位，赋予其

著作权主体地位可能导致实践问题。法学界在应对科技发展时应避免过于保守或轻率，应在现有著作权

法基础上，结构化分析人工智能创作物的权益判定，保护相关法益，并限制人工智能作品的权益。 

4. 人工智能创作物权属分析——以使用者为原则 

如果人工智能的算法简单，程序员可能是作品的实际作者，因为操作者的主观选择不足以构成独立

的创作。然而，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自主重写代码，其创作可能不再完全由人类编码，而是部分由自身编

码决定，这使得作者身份的确定变得复杂。本文认为，在确定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时，应考虑谁

在创作过程中做出了“必要安排”[5]。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区分输入编程的程序员和提供相关含有

智力性创造的指令的使用者，而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核心就在于找到生成物独创性的来源。 

4.1. 学界观点 

在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时，存在多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应赋予所有者著作权，因为

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类似于法人作品，所有者投入了大量资源并应有机会回收投资。另一些学者则从劳

动和人格理论出发，主张程序员应享有著作权，因为他们是人工智能程序的创造者和智力劳动的承担者，

且赋予程序员著作权可以激励其继续研发。洛克的劳动创造理论也支持这一观点，认为程序员在创造复

杂的人工智能程序时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应享有相应的著作权。然而，由于人工智能具有自我编程

能力，仅将著作权归于程序员可能造成法律空白，因此有必要扩大权利归属范围，包括投资者或项目负

责人等其他角色。 
投资者作为人工智能的所有者，通常通过雇佣合同确保对人工智能的权益，并可能原始取得其知识

产权及收益。但有观点认为，最终操作者可能更接近于孳息原客体的所有者，因为操作者通过具体操作

赋予了作品独特的创新性。此外，还有学者建议使用邻接权来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认为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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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通过技术处理、筛选、训练和利用，产生了人工智能创作物，应享有邻接权。这些观点展示了在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归属问题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6]。 

4.2. 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对于不同类别的人工智能，其著作权确权方式应有所区别，但总体上来说，本文认为，

使用者应拥有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使用者并非等同于用户，二

者的使用目的和地位有明显不同。例如，当用户基于创作或交流需求与人工智能互动，并对输出结果产

生影响时，用户应自然获得所有权。而在服务场景中，如教育服务，提供服务的机构应拥有服务方案的

著作权。设计者可拥有署名权，投资者根据合同获得所有权和收益权。 
此外，还可以通过合同来明确分配著作权，以避免法律纠纷，例如本文通过不同的人工智能应用实

例来说明著作权确权的复杂性，并强调了通过合同明确著作权分配的重要性。例如：微软通过合同声明

其人工智能系统新必应生成的作品著作权归微软所有。这显示了大型公司如何通过合同约定来确保其对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所有权；而其他 AI 工具，如 Midjourney 和 Grammarly，因其提供付费服务的商业模

式，声明愿意放弃自己的著作权[7]。可见，不同的商业模式会导致不同的著作权分配策略。由此可见，

通过明确的合同条款来约定输出内容的著作权归属，是避免产权纠纷的有效方法。 

5.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侵权保护及对策建议 

5.1. 侵权保护 

在探讨人工智能创造物权利归属后，明确人工智能非法律主体，无法享有权利或担责。其自主性虽

强，但依赖于环境交互，可能引发法律责任归属的新问题。在创作过程中，人工智能可能侵犯著作权，

尽管有法律支持非营利性科学研究，但侵权问题仍难以察觉，对创作者权益保护构成挑战。过度保护会

限制人工智能学习集，影响技术发展；而保护不足则可能打击创作积极性。著作权系统通过二分法、限

制例外和合理使用机制保障创作空间，但存在侵权作品使用和原作者维权困难的问题[8]。因此，人工智

能作品满足著作权标准不应无条件授予市场通行证，过度保护无助于深度学习目标和市场多样性。商业

使用的人工智能应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数据，著作权保护应针对人类创作。为适应技术发展和市场创新，

需制定新规则。 

5.2. 对策建议 

5.2.1. 建立网络作品标志码 
本文认为，为规范市场、保护原作者权益并避免误导公众，应对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进行明确标识，

包括作品类型、创作日期、是否由可信人工智能创作及是否含虚构成分。此建议旨在解决人工智能作品

难以追踪原始来源、影响人类作者创作积极性的问题。对于人工智能作品，建议结合分级制度设定标志

码，如可信作品加绿色标志框，直接输出文档明确标注，而人类与 AI 助手交流产生的文本则无需标注[9]。
同时，应限制 AI 未经许可使用非公有领域人类作品进行自我训练，鼓励优先使用公有领域作品。网络作

品标志码的应用有助于管理、追溯作品，提高用户信任度和认可度，维护版权、促进创新，并增强公众

对 AI 生成内容的信任。 

5.2.2. 建立可识别的人工智能注册系统 
除了建立作品标志码来维护人类作者的权益，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注册登记机制来保护作者权益。

人工智能注册系统在医疗、情感依赖等领域有重要作用，能追踪数据使用和影响，保护弱势群体。在著

作权领域，注册系统有助于防止侵权行为，提升维权可操作性，确保人工智能的可审计性。完备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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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有助于建立分层管理机制，促进道德和法律合规的人工智能发展，增加公众信任[10]。注册系统还有

助于划分公有领域，促进公共利益和知识共享。此机制不仅有助于知识产权领域的人工智能管理，也有

利于管理无人驾驶、人脸识别等功能的人工智能。 

5.2.3. 建立人工智能分级制度 
人工智能系统日益复杂，能自我进化并创作出与人类作品难以区分的新作品，因此建立人工智能分

级制度刻不容缓。该制度旨在给予受信任的人工智能更多市场通行权和法律政策支持，同时减少不受信

任者的市场空间。欧洲在推动可信人工智能方面领先，提出了关键要求，如人类监督、技术稳健性、隐

私保护等[11]。建议将人工智能分为“一般信赖”、“受怀疑”和“禁止”等级，确保训练数据的合法性，

特别是避免侵犯著作权和个人隐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广泛，潜在的侵权问题日益凸显，如侵犯

肖像权、姓名权和名誉权等。建立人工智能分级制度可以确保合法训练和使用，防止隐私泄露和数据侵

权，保护作品观赏者和创作者的权益，促进数据空间的安全和信任，维护文化市场秩序，并促进数据的

合理共享和利用。 

6. 结语 

本文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问题入手，分析了作品认定、著作权归属原则，并提出处理建议。

著作权法旨在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利益，应接纳人工智能生成物为新作品类型。目前人工智能不能成为独

立权利主体，实际使用人应视为权利主体并享有除署名权外的著作权。由于人工智能是新兴领域，相关

法律实践和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无需根本性法律变革，调整现行著作权法制度即可应对需求。应

以发展眼光看待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问题，适应未来科技发展。希望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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